
新竹市身心障礙權益推動小組第六屆第 1次會議 

會議紀錄 

壹、時    間：109年 4月 24日（星期四）下午 2點 

貳、地    點：本市衛生社福大樓 7樓第 2會議室 

參、主    席：林主任委員智堅（沈副市長慧虹代） 

肆、與會人員：（如簽到簿） 

伍、主席致詞(略)                                   紀錄：蔡金燕  

陸、第五屆第 3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如附件會議資料） 

編

號 
內容 

主責 

單位 

前次會議 

主席決議 

前次會議 

辦理情形 

本次會

議主席

決議 

01 台大醫院新竹分

院「無障礙機車

位」被一般機車

佔停案。 

交通處 請交通處召集臺大醫院新

竹分院等相關單位辦理會

勘，從動線、停車位、占用、

警示和執法等問題，一併做

周全考慮。 

已於 1/21辦理會勘，考量人

車動線及安全，車格暫不調

整，惟台大醫院新竹分院已

加強牌面宣導，並派人員管

理，避免身障車格佔用情

形。 

解除列

管。 

02 公有停車場繳費

亭無障礙設施不

完善建議改善

案。 

交通處 1. 併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

行情形案由二(請交通

處考量身心障礙者需

求，以輪椅實測，改善

本市公有停車場繳費

亭)。 

2. 俟辦理完竣後再解除

列。 

公有停車場繳費亭無障礙設

施改善業已完成 6 處(含委

員提案之湳中街和錦華街 2

處)，餘 4處為後站汽車停車

場，預計 109 年 7 月底完成

改善。 

解除列

管。 

03 民族路二巷入口

人行道中段、後

段斜坡道老舊又

窄，建議改善。 

 

工務處 俟工務處辦理完竣後再解

除列管。 

民族路二巷兩塊園道已設置

人行道（含四處無障礙坡道

完成），已於 109年 1月改善

完成。 

解除列

管。 

04 武昌街郵局高齡

友善服務區標示

圖不易察覺及南

勢郵局櫃檯前椅

子係固定，致身

社會處 1. 請社會處再安排委員至

郵局勘查改善無障礙設

施，並以專案處理將該

二處列為示範點。 

2. 請社會處發文新竹郵局

1. 新竹武昌及南勢郵局已

於 109年 2月 19日改進

完成。 

2. 新竹郵局總局於 109年 3

月 27日公告各分局配合

解除列

管。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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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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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主席

決議 

障輪椅無法靠

近，建議調整

案。 

總局，全面檢視郵局無

障礙設施並予以修正，

以符合法令規定及身心

障礙者需求。 

 

檢視無障礙環境改善。 

05 ｢頂竹圍停車場」

的車阻與地下無

障礙廁所改善

案。 

交通處 

城銷處 

1.無障礙廁所老舊改善工

程，後續請交通處處理。 

2.車阻影響輪椅進出，後續

由城市行銷處請設計廠商

再評估，依現行狀況改善，

以利身障者進出安全。 

交通處: 

停車場無障礙廁所本府交通

處已依規定完成改善。 

城銷處: 

1.頂竹圍公園鄰近市場，長

期機車違規停放於公園

內之現象甚鉅，嚴重影響

民眾行走權利，考量民眾

與孩童行走安全，及有效

防止機車行駛與停放於

公園內，故設置可供輪椅

進出之 C型車阻，工程於

安裝 C型車阻時，邀請財

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

金會現場測試，分別測試

手推輪椅(長 106 公分；

寬60公分)、電動輪椅(長

110 公分、寬 57.5 公分)

兩種尺寸之輪椅，確認均

可進出後，方將車阻固

定，合先敘明。 

2.另本公園坐落於地下停車

場結構物上方，因受地形

限制，所設置之 C型車阻

內淨空間為 115公分，符

合「內政部主管活動場所

無障礙設施設備設計標

準」第三條第一項:「…

因地形限制或管制僅容

單向通行，其淨寬不得小

於 0.9公尺」規定。 

3.礙於地形環境因素，經評

解除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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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後擬於各出入口標示合適

通行之族群，並於主要出入

口設立無障礙動線指引圖，

以利各族群進出頂竹圍公

園；擬俟本工程變更設計完

成後，進行改善事宜。 

 

06 台灣燈會期間對

身心障礙者及無

障礙環境之交通

規劃、接駁等進

行專案報告 

交通處 1.委員相關建議，將於台灣

燈會相關籌備會議中適

時反應，並建議主辦局

處邀請身障團體或身權

小組委員諮詢，以利全

民參與。 

2.請交通處於規劃完成

後，針對台灣燈會交通

規劃、接駁、人行等無

障礙環境空間進行專案

報告。 

規劃完成後，將針對台灣燈

會交通規劃、接駁、人行等

無障礙環境空間進行專案報

告。 

繼續列

管。 

柒、討論提案 

案由一：火車站周圍 300 公尺內所有人行環境（包括騎樓、人行道）都必

須要完全無障礙。(提案委員：劉金鐘委員) 

說  明： 

一、人行穿越道的兩端騎樓或人行道入口經常有高差、再者人行 

    道上或騎樓經常被機車違停佔用，騎樓內也有高差問題要檢

討。 

二、檢附照片資料供參。 

決 議： 

一、 本案由工務處主政，並於後續身心障礙推動小組會議報告進度。 

二、 有關機車停車違規停車問題，交通處及市警局都以加強取締，後續請

持續。 

三、 請都發處於未來審核建案等建照須注意鄰房高程順平。 



 

捌、臨時動議：無 

玖、主席結論：請依會議事項配合辦理，感謝各位委員及單位代表出席。 

拾、散會時間：下午 3:00 


